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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結核病防治費用補助要點 

102年 8月 20日部授疾字第 1020303087號 

自一百零二年十月一日生效 

一、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四條

及第四十八條規定，加強結核病個案之治療品質、減少就醫障

礙及抗藥性結核病菌之散播，以提高治療成功率；並降低受結

核病菌感染者之發病率及阻斷疫情傳播，特訂定衛生福利部結

核病防治費用補助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補助對象： 

(一)在國內就醫診療結核病之病患。 

(二)接觸者。 

(三)潛伏結核感染者。 

(四)慢性傳染性肺結核病患。 

前項所稱慢性傳染性肺結核病患係指在直接觀察治療（以下

簡稱都治）下接受完整之二線藥物治療後，經檢驗結果仍為痰細

菌學陽性，且無法選用足夠有效藥物治療，並經本部疾病管制署

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會議認定難以治癒，且有長期隔離療養之必

要者。 

三、本要點之醫療照護服務，由下列之指定醫療院所提供： 

（一）一般指定醫療院所：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以下簡稱健保署）

之特約醫療院所（含衛生所及慢性病

防治所）。 

（二）專案指定醫院： 

1.經本部公告之慢性傳染性肺結核病患住院治療補助指定醫

院。 



 2 

2.經疾管署公開評選合作辦理之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

體系（以下簡稱照護體系）之醫事機構或法人組織。 

四、補助給付應符合之條件： 

(一)醫療費用：  

1.本國國民或本國國民之外籍配偶。 

2.疾管署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內登記列管之名單。 

3.於指定醫療院所就醫之本要點適用對象。 

(二)住院營養暨生活費： 

1.本國國民。 

2.於指定醫院住院並遵從醫囑接受治療之慢性傳染性肺結核

病患。 

(三)都治費用：疾管署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登記列管實施都

治之本要點適用對象。 

(四)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專案費： 

1.疾管署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登記列管之個案。 

2.藥物敏感性試驗顯示符合下列任一條件： 

同時對 INH 及 RMP 抗藥或對 RMP 抗藥或對任三種抗結核藥

物抗藥。 

3.接受指定醫院醫療照護者。 

五、補助範圍： 

（一）醫療費用：由疾管署和健保署每年協商因結核病診療之醫

療補助項目和費用（含部分負擔及隔離治療期

間膳食費）。 

（二）住院營養暨生活費：補助住院期間每日新臺幣六百元（不

包含出院當日費用）。 

（三）都治費用：執行都治所需之費用（含人事費、交通、公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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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痰、注射費及個案營養費等），由疾管署制

訂。 

（四）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專案費：每案最高新臺幣 160

萬元。 

六、補助費用申請程序： 

（一）醫療費用（除抗結核二線藥物外）委由健保署辦理，其申

報流程比照全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辦理；抗結核二線藥物

之供應則由醫療院所檢具結核病個案需使用之抗結核二

線藥治療相關資料，向疾管署申請，經審查後供給。 

（二）住院營養暨生活費委由指定醫院辦理，指定醫院應於每月

五日前，檢具前一月之住院營養暨生活費印領清冊（附件

一）及病歷摘要等向疾管署申請核撥。 

（三）都治費用： 

由縣（巿）政府衛生局提報年度執行計畫，經疾管署審核

後，核定補助經費額度並分期預撥費用。 

（四）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專案費：照護體系按月檢送個

案收案資料及領據，向疾管署申請經費核撥。 

七、經費來源：由疾管署編列經費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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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813修訂 

順 
序 
號 

身份證字號 姓 名 

 
登 記 
審 查 日 

 

判 定 為 
慢 開 日 期 

住 院 
起 迄 日 期 

住
院 
日
數 

營養暨生活費
每人日 600 元
× 住 院 日 數 

合 計 
 

簽 章 
 

備註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
 

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合計新臺幣    萬   仟   佰   元整 

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人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備註： 

1. 慢性傳染性肺結核個案頇遵從醫囑配合治療始可申請本項經費補助。 

2. 本表每月五日前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愛滋及結核病組（地址：100 台北市林森南路六號）審核，請影印一份自存。 

3.空白表格請自行影印使用。        

 

 

    醫院 慢性傳染性肺結核病個案住院營養暨生活費印領清冊 


